
 

附件 4  

 

主编、副主编、编者申报条件（含数字主编、编者） 

教材是国家事权，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，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，坚持正确的育人方

向；教材必须坚持国之大者，落实好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

向、科学的教材导向，用心打造培根铸魂、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。 

根据教育部印发的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以及《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

司规划教材主编、副主编管理规定》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、高等职业

教育护理类专业规划教材第五轮修订，制订主编、副主编、编者申报条件如下： 

一、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坚定“四个自

信”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坚持正确的

国家观、民族观、历史观、文化观、宗教观，没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。 

二、热衷于高等卫生健康职业教育护理类专业教学事业，积极参与教学改革，特别是

教学内容、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的改革，熟悉培养目标和教材特点。 

三、主编申报条件 

（1）具有丰富的教学与健康服务实践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材，担任本学科、本专业

教学的理论讲授在 10 年以上；有较深的学术造诣，较高的写作水平，近 5 年内担任过教

育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教材的主编或副主编。不从事本学科、本专业教学的教师

不能申报。 

（2）主编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年龄不超过 60 岁。 

（3）主编应在本学科享有一定的威望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作风正派，能发扬学

术民主，善于团结同志，责任心强，具有奉献精神。 

（4）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得者、国家教材成果奖获得者、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及具有

省部级以上层次课题者优先。 

（5）数字主编申报条件：除符合上述条件外，应具有较丰富的医学教育数字化资源/

线上课程/数字产品的规划思路和建设经验，较显著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应用的成果与经

验，较高的编写制作水平。对医学教育数字化资源/线上课程/数字产品建设有突出贡献者，

申报数字主编时年龄可适当放宽，原则上不超过 65 岁。近 5 年内担任过教育部、国家卫

生健康委员会规划教材的数字主编/数字负责人者，或国家级信息化教改科研课题负责人、

院校及附属医院实训/培训基地负责人，或具有同等资质者，申报数字主编优先考虑；同等

条件下，有编写规划且内容优秀者优先考虑。 



 

四、副主编申报条件 

（1）有丰富的教学与健康服务实践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材，担任本学科、本专业教

学的理论讲授在 8 年以上；有较深的学术造诣、较高的写作水平和教改思路，有教材的编

写经历。不从事本学科、本专业教学的教师不能申报。 

（2）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年龄不超过 60 岁。 

（3）在健康服务机构（包括但不限于健康体检、健康咨询、健康保险等机构）任职，

或在护理类专业领域行业学协会担任重要职务者，或长期从事健康产业及健康政策研究、

健康咨询、健康教育与培训及互联网及智慧健康实践的核心岗位者可以申报。 

（4）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，能主动配合、支持主编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分

配的工作和本人的编写任务。 

（5）同等条件下，有编写建议且内容优秀者优先。 

五、编者申报条件 

（1）有丰富的教学与健康服务实践经验，熟悉本专业教学及实践，担任本学科、本

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学的理论讲授在 5 年以上；有较深的学术造诣、较高的写作水平和教改

思路，有教材的编写经历。不从事本学科、本专业教学者或不从事相关临床带教工作者不

能申报。 

（2）编者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在校内为本学科骨干、学科带头人，踏实肯干，

作风正派，责任心强，具有奉献精神，能够主动配合主编开展工作，健康状况良好。原则

上，鼓励在教学与临床一线的中青年教师多参与编写。 

（3）任职于健康产业或在护理、助产行业学会（协会）担任职务，从事健康咨询与

服务、健康教育与培训、智慧健康项目管理等工作者优先。 

（4）数字编者申报条件：除符合上述条件外，应在相应学科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实

际数字资源建设经验或有明确数字资源建设成果，熟悉制作工具的性能、特点，在思维导

图制作、教学 PPT 设计、数字资源策划、虚拟仿真产品建设等方向有一定特长，能够独立

或协同团队完成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设计和编写制作。省部级及以上层次精品课程负责人、

信息化教改等方面课题负责人、信息化教学类比赛获得者，或具有同等资质者，优先考虑；

同等条件下，有明确数字资源策划方案且内容优秀者优先考虑。 

六、主编人会、编写会、定稿会是确保规划教材编写质量的重要环节，凡参加推荐编

写人员的单位应能在时间、人员、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，确保参编老师按时参加主

编人会、编写会、定稿会，并在教学中使用本轮规划教材。 



 

七、凡承担本轮规划教材编写任务者，在编写期间以及教材出版后 2 年内不得参与其

他出版社同类教材的编写，或将其教材内容交由其他出版单位出版。 

八、为确保院校按时用书，在编写期间有中、长期出国或其他任务者，不宜申报主编。 

九、凡拟参加修订申报人员必须经所在单位把关，得到所在单位一级党组织审核同意

并盖章。请申报单位严格把关，杜绝有政治立场问题者、违法违纪和师德师风问题者，以

及在教材编写中出现过意识形态问题者申报参编。 

特别提醒：同一专业一位专家只能申报一门课程纸质教材的编写，请勿重复申报。 


